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16批   2026年5月24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
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X3LN20
2605230

100

抚顺市顺城区城东
二十二方块小区侵

占绿地和步道，使
用粪肥时有异味。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顺城区政府主办。经查：

该小区公共步道和居民楼北侧公共绿地共36处
约1450平方米，被居民侵占用于种植，种植户

施用自制肥产生异味。

属实

完成公共
绿地恢

复，消除
异味。

1.2026年5月26日，顺城区政府组织人员与圈

占公共绿地住户沟通，共同拆除8处圈占公共

绿地围栏并清除种植物，小区物业播撒草籽

完成复绿。剩余28处将于6月5日之前完成恢

复。

2.长春街道督促小区物业加强对居民的教育引

导，加密检查频次，及时阻止破坏小区环境
行为。

阶段性办

结
无

2
D3LN20
2605230

041

抚顺市望花区鞍山

路30号，辽宁鑫众

金环保咨询有限公

司环评批复与建设
情况不符，验收报

告与建厂设计不
符，竣工验收报告

和应急预案数据造
假，违反环保三同

时。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抚顺市生态环境局主办。经查：           

1.该企业环评批复要求建设3座50立方米储罐
、活性炭吸附装置、围堰和容积150立方米应

急事故池等。2026年3月10日，市生态环境局
执法人员对该企业现场检查，发现企业建有两

座应急事故池，其中围堰北侧事故池为2026年
新建，原应急事故池容积未达到批复要求，建

设情况与环评批复不符。涉嫌违反《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三同时”制度要求

。2026年3月23日，市生态环境局已对该企业
立案调查，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

2.2023年9月，该企业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表述应急事故池105立方米，存在验收报告与

建厂设计不符；2025年10月，该企业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表述应急事故池容积150立方

米，与实际建设不符，应急预案结论不实。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该企业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弄虚作假行为已过2年追溯
期，市生态环境局依法不予立案。

属实

确保污染

防治设施
正常运行

。

1.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望花区分局要求企业停止

生产，规范应急事故池等环保设施建设，验
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2.抚顺市纪委监委派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

已对执法监管和验收相关责任人进行初核，
拟立案处理。

已办结 无



3
D3LN20
2605230

022

哈达镇关门山村与

新农村交界处的自
留山上一加工厂，

毁林，挖坑储水，
生产时产生粉尘。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东洲区政府主办。经核查：

1.举报反映企业为抚顺宏通石材有限公司，该

企业于2023年3月办理营业执照，无其他审批

手续，企业2025年9月至10月生产期间有扬

尘，2025年10月区政府责令关闭，生产设备

已拆除。

2.2024年12月东洲区哈达镇采伐松材线虫病疫

木305株，符合《东洲区2024—2025年松材线

虫病防治方案》要求。

3.反映挖坑储水实为洼地积水，系自然形成，

洼地面积约7亩，内有少量积水自然蒸发，该

处土地性质为采矿用地（建设用地）。

4.2026年5月24日东洲区哈达镇政府现场检

查，企业没有生产迹象，处于停产状态，未发
现毁林现象。

部分属实

消除生态

环境保护
风险隐患

。

1.东洲区政府强化对该企业监管，企业未办理

环保审批并建设环保设施绝不得复工复产。 
2.东洲区政府持续加强常态化监管巡查，防止

问题反弹。

已办结 无

4
X3LN20
2605230

032

清原县夏家堡镇卜

家屯村有人在蛤蟆
塘村露天盗采铁

矿，在卜家屯村南
沟、北沟山林内挖

掘盗卖珍贵树种。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清原县政府主办，经查：

1.2026年5月25日对下坎子村蛤蟆塘组、下坎

子组及周边区域进行全面排查，未发现盗采铁
矿行为。相邻文家屯村有矿企，系清原广研经

贸有限公司夏家堡铁矿，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为
2019年10月—2029年2月，为地下开采，从

2025年10月至今停产。手续合规。

2.2022年7月在卜家屯村南沟、北沟发现偷挖

林木行为，未找到偷挖人，所涉偷挖树种为五

角枫（不属于“珍稀树木”）。2022年8月对

片区护林员解除管护合同处分。2026年5月25
日再次对卜家屯村南沟、北沟及周边山林3000
亩林地进行排查，未发现新采挖树坑及挖掘盗

卖珍贵树种行为。

部分属实

加强日常

巡查检
查，严厉

打击非法
毁林、盗

矿行为。

1.清原县政府组织相关村干部、护林员分片巡

查，通过实地踏查、设立检查点等方式，发
现问题及时上报。

2.清原县林业部门充分运用广播、标语、入户

走访等形式加强宣传。

已办结 无



5
X3LN20
2605230

093

东洲区东洲街道金
南社区8号楼未设

置独立餐饮专用烟
道，一饭店私自在

外墙加装烟道，有
油烟、噪音。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东洲区政府主办。经查：

1.该楼系2006年建设的棚改房，原设计方案中

未设置独立餐饮专用烟道，该饭店烟道不需要
审批。

2.该饭店于2025年10月新建排烟道直达楼顶且

加装油烟处理设施，属于高空排放。2026年5
月24日经现场核实，油烟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未发现破损泄漏情况。

3.2025年10月该饭店室内排烟道进行了封闭处

理，并加装隔音设施。因该饭店营业时间为
9:00至22:00，2026年5月26日经检测公司在

其经营高峰期18:00检测其二楼住户开窗时室

内噪音为41分贝，符合《抚顺市声环境功能区

划》及《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2类
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昼间（6:00-22:00）
不超过60分贝的标准。

部分属实

督促商户
油烟净化

设施正常
开启，确

保达标排
放，避免

扰民问题
发生。

1.城管执法部门持续加大对全区餐饮企业油烟

净化设施的监督力度。督促餐饮企业及时维

护、保养油烟净化设施，确保各项污染物排
放和噪音达标。

2.开展普法宣传，提升商户合法经营意识。持

续做好群众沟通解释工作加强政策解读，提
升群众满意度。

已办结 无

6
X3LN20
2605230

083

抚顺县汤图乡三块

石村林地被一单位
堆放废土、废石。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抚顺县政府主办。经查：
1.2023年初某项目施工单位委托一自然人有偿

处置废土、废石。该自然人将废土、废石堆填
到汤图乡三块石村长水沟一废弃矿坑内，该地

块在2005年取得林地使用手续，2024年完成覆
土和植树，处置及修复合法合规。

2.2026年4月有村民破坏林地面积4.134亩（商
品林），挖取掩埋的废土、废石，被及时发现

予以制止。

属实

恢复生态
环境，处

理违法人
员。

1.汤图乡政府责令违法行为人2026年10月底

前完成植被恢复。    
2.县林草局林业执法大队对违法行为开展调

查，依法处理相关人员。                         
3.县林草局加强对林业违法行为的日常监管和

打击力度。

阶段性办

结
无

7
X3LN20
2605160

001

1.抚顺县救兵镇有

20多家木炭厂污染

地下水；

2.救兵镇石门村金

家沟一新建的养鸡

场有异味，且粪污
污染地下水。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抚顺县政府主办。经查：
1.救兵镇排查确认共有7家木炭企业，均办理

环评手续，并于2024年停产至今，无生产废水
排放；2026年5月16日委托检测机构对7家木炭

厂所在区域地下水检测，水质结果符合《地下
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

2.救兵镇石门村金家沟共有5家肉鸡养殖场，
未发现2025年以来新建养鸡场。现有5家均于

2023年建设，办理环境影响登记表及排污登记
表，配套建设粪污收集和储存设施，符合“三

防”要求，粪污用于还田或转运至有机肥厂综
合利用，并建立台账；2026年5月16日委托检

测机构在养殖场所在区域设置3个采样点对地
下水检测，结果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Ⅲ类标准；粪污清运过程
中存在异味。

部分属实

削减异味
、防止地

下水污染
。

1.抚顺县政府要求5家养殖场落实污染防治主

体责任，强化粪污设施管理，规范粪污收

集，贮存设施运维管护，确保满足“三防”
要求。强化粪污清运管理，建立粪污管理台

账，定期喷洒除臭剂，及时清理粪污，做好
清运过程中粪污的封闭工作。

2.加强日常监管，县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分

局督促5家养殖场规范开展养殖活动，抚顺县

政府定期巡查养殖场周边区域，确保粪污规

范收集处置。

已办结 无



8
D3LN20
2605160

024

抚顺市东洲区抚顺

鸿瑞咨询有限公司
非法转移并储存废

机油，在厂区的东
南角填埋固废，厂

外填埋建筑垃圾，
造成周边环境有异

味。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东洲区政府主办，新抚区政府协办。经查：

1.该公司2022年5月注册营业执照，2023年2月取

得项目环评批复，3月份建设，7月取得排污许可

证，8月取得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核准经营

规模为800吨/年，有效期至2026年8月30日），

2025年4月完成验收。

2.调取辽宁省固体废物智能监管信息平台企业的收

集入库台账、经营接收入库台账等相关数据及现场
查阅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手工台账，企业2024年经

营至今，共收集废机油155.977吨，联单转移量

128.476吨，现库存27.501吨，未发现存在非法转

移、储存废机油行为。

3.2026年3月12日根据群众问题线索到企业调查，

发现企业在建厂初期平整场地时将建筑垃圾、少量
工业垃圾填埋地下。3月16日，企业将厂内填埋的

建筑垃圾及工业垃圾（约14吨）全部转移至法库县

兴达固体废物治理有限公司暂存。4月23日，生态

环境部门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暂存的建筑垃圾及
工业垃圾进行采样检测，未检出具有危险特性的因

子，下一步将按一般固废规范处置。

4.经调取卫星图片确认，厂外填埋的建筑垃圾大部

分为历史遗留并非该公司填埋，还有少量为企业围
墙部分倒塌未及时清理造成。3月12日厂外建筑垃

圾（约304吨）全部运至东洲区建筑垃圾转运调配

场暂存。

5.现场检查时，没有发现异味。2023年以来，未接

到过该企业异味投诉。

6.5月18日，委托第三方对企业厂界非甲烷总烃进

行采样检测，检测结果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

部分属实

建立长效
机制，督

促企业合
法收集、

转运废机
油；规范

建筑垃圾
及工业垃

圾转运行
为。

市生态环境局东洲区分局加强企业日常监
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规范

经营行为。

已办结

5月
21日，

东洲区纪

委监委给
予市生态

环境局东
洲区分局

局长鞠洪
涛同志批

评教育处
分。


